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2021 年度审计报告非无保留意

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远智慧”) 2022 年度、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

了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苏公 W[2023]A807 号、苏公 W[2022]A755号）。公

司董事会现就 2022年度、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非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消除

情况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2022 年度、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相同，2022 年度

审计报告非无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27、其他应付款”

所述：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付款中“收取的定期存款利息之外暂收

款”余额 4,067.18万元，其中：4,014.00 万元由 83名员工陆续汇入形成，53.18

万元为账外库存现金纳入账内形成的。根据科远智慧出具的说明：“上述款项全

部来源于科远智慧在中间人指定的银行办理定期存款而由中间人给予的除银行

定期存款利息之外的现金，经科远智慧自查，科远智慧账外收取中间人现金总额

为 4,067.18 万元，款项收到后依据科远智慧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决定，

采用账外现金方式累计已分批奖励给 83名员工 4,014.00万元，剩余 53.18 万元

现金由专人保管现已纳入科远智慧账内”。因上述款项性质与归属不明，智慧管

理层与 83 名员工协商后由员工全部退回至科远智慧，现已纳入科远智慧账内。

我们未能获取到上述款项在纳入账内核算前的任何外部证据，加上采用现金进行

收支所具有的固有限制及所获取的内部证据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执行满意的审计

程序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确认上述所涉金额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无法

判断上述款项性质和归属，因此无法对上述款项的会计处理进行恰当的审计调整。 



 

（二）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九）

关联方承诺”；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之“2、或有事项”注释

所述，科远智慧存放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浦

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 2.95 亿元被质押事项，科远智慧已提起诉讼并

获受理。2022年 7月 8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

回科远智慧能源的起诉。公司目前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获立案受

理，案号分别为（2022）苏 06 民终 5436 号 、（2022）苏 06 民终 5437 号。截

至报告出具日，该案件尚未进一步开庭审理。针对上述定期存款被质押事项，公

司控股股东刘国耀、胡歙眉承诺如司法机关最终判决公司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民事

责任，承诺弥补上述全额损失，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二、关于非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一）关于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认为收取的定期存款利息之外暂收款 4,067.18 万元因性质及金额

不明，无法取得充分证据确认会计处理的恰当性，根据案件进展及取得的相关证

据，可以确认会计处理恰当，具体如下： 

1、公司聘请的诉讼律师根据参与诉讼过程中所获取的相关资料，就款项性

质、金额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主要结论如下： 

（1）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相关人员涉刑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伪造存款企业印章，冒用存款企业名义，…

实施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刑事案件责任人未涉及公司及公司

人员； 

（2）刑事判决书中判项中列明“追缴涉案存款企业所获取的贴息”，法律

意见认为，该部分款项将在判决生效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追缴，款项性质已基

本明确； 

（3）尽管刑事判决书未列明需追缴金额，但律师通过参与诉讼过程中从相

关证据中了解到公司以现金方式收取的款项金额为 4,000万元左右，与公司自查



 

金额 4,067.18 万元未出现重大差异，法律意见书表明,该金额未发生重大变动。

款项金额也已基本确定。 

2、公司已采取的相关措施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设立专项监管账户，将公司

前述的额外现金款项共计 4,067.18 万元及该资金在目前存管账户中产生的相应

利息汇入该账户中，独立于公司日常资金运转，并设立 6年存续期，存续期间公

司放弃对监管账户内存款余额的支配权，仅在以下情形下，银行可许可动用监管

账户余额： 

（1）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文书； 

（2）行政机关的罚没、追缴、扣押文书； 

（3）监管账户存续期满，公司应凭与银行约定的支付凭证在银行柜面将账

户内全部余额转移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4）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任何其他有权机关的指令或要求。 

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作出专项承诺：在监管账户

存续期内放弃对该资金的支配权，会计师年审对于该资金专户进行监管审计，年

报中披露承诺履行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2日刊载在于《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科远智慧关于设立专项监管账户的公告》。 

综上所述，上述款项性质、金额已基本明确，公司已采取了相关措施，设立

了监管账户专户存储，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作出了专

项承诺，并接受会计师对该资金专户进行监管审计，因此，在会计处理上将该项

资金作为受限资金列报于货币资金（含后续产生的利息），同时以相同金额列报

于其他应付款，会计处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因此保留意见的影响

已消除。 

（二）关于强调事项段 

公司高度重视存放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 2.95 亿元被质押事项，

竭尽所能采取措施追回相关款项，避免给公司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消除影响。 



 

1、采取的司法措施及进展情况 

2022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慧能源投资公司”）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支付到期存款以及逾期付款利息。经南通市崇川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2022 年 7 月，法院以案涉其他经济犯罪案件为由，裁定驳回

智慧能源投资公司的起诉。公司认为智慧能源投资公司与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储蓄

合同关系明晰，且公司并未办理任何质押手续，本案理应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分

开审理，智慧能源投资公司遂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获受理。案件具

体情况请参见 2022 年 1 月 21 日、2022年 1月 25 日、2022 年 4 月 22 日、2022

年 5 月 6 月及 2022 年 7 月 16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9 月 6 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案件涉刑进行了一审宣判，刑

事案件责任人未涉及公司及公司人员。 

2023 年 9月 20 日，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终审裁定撤销南通市崇川

区人民法院 2022 年 7 月作出的民事裁定，且指令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

依据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结果，智慧能源投资公司向南通市崇川区人

民法院再次提起诉讼并获立案受理。 

2023 年 10 月 19 日，智慧能源投资公司收到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传票，

智慧能源投资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第一次

开庭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9 日。2023 年 11 月 5 日，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向南通

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公司接法院通知，原定于 2023 年 11月

29日的开庭延期，具体时间待定。案件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2023年 10月 24日、

2023年 11月 28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24 年 4月 11 日，智慧能源投资公司收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传

票，案号为(2023)苏 0602 民初 9703号、10136 号。传票显示，智慧能源投资公

司与被告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4 年

4月 17 日。 

2024 年 4 月 17 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原告、被告当庭分别就案件进行了举证、质证并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截止本公告

发布之日，法院并未对该案作出判决。 

2、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作出承诺 

针对上述定期存款被质押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刘国耀、胡歙眉

承诺如司法机关最终判决公司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民事责任，承诺弥补上述全额损

失，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综上所述，公司已竭尽所能采取措施追回相关款项，虽然涉案刑事一审判决

因涉案人员提出上诉尚未生效，但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已经于 2024年 4 月 17日

已进行了开庭审理。尽管款项的追回可能需要经历较长的司法程序，案件结果也

存在不确定性，但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刘国耀、胡歙眉已进行了承诺，如

司法机关最终判决公司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民事责任，承诺弥补上述全额损失，因

此，无论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如何，公司利益将不会受到损害。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